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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2 月 25 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

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同文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转递以下信息： 

 2017 年 2 月 25 日星期六上午，活动于霍姆斯市的一个武装恐怖团伙施行了

一系列野蛮袭击。6 名自杀炸弹手同时袭击该市的两个安保大院和邻近地区。约

有 50 名平民和士兵被打死，另有至少 24 人受伤。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全球基地组织的一个分支——恐怖组织努斯拉阵

线/黎凡特征服阵线——声称对这次恐怖袭击负责。6 个恐怖分子在其操控人的指

示下将自己引爆。他们依循了所吸收的瓦哈比恐怖主义极端意识形态。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谴责这一可耻的恐怖主义罪行，并谴责与基地组织和伊

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这两个恐怖组织有关联的武装恐怖团体犯

下的其他野蛮罪行。叙利亚呼吁联合国秘书处和安全理事会谴责这一卑鄙的袭击。 

 应当指出的是，这一恐怖罪行发生在联合国特使在日内瓦召集磋商的第三

天。其目的是扭转在阿斯塔纳举行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会议取得的积极成果。鉴于

这一不祥的事态发展，特使也必须谴责恐怖主义行为，参加日内瓦谈判的各团组

必须毫无例外地谴责这些恐怖主义行为。 

 关键时刻已经到来：现在很清楚的是，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在采

取必要行动联手打击恐怖主义方面一直行动缓慢，恐怖主义多存在一天就夺去更

多无辜叙利亚人的生命。现在联合国必须努力阻止那些赞助恐怖主义团体的国家

政府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终止这些政府的恐怖分子随从的犯罪行为，并

完全遵守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各项决议，特别是第 1267(1999)、1373(2001)、

2170(2014)、2178(2014)、2199(2015)和 2253(2016)号决议以及《联合国全球反恐

战略》和关于该战略的第五次考查所通过的决议。 

  

http://undocs.org/ch/S/RES/1267(1999)
http://undocs.org/ch/S/RES/1373(2001)
http://undocs.org/ch/S/RES/2170(2014)
http://undocs.org/ch/S/RES/2178(2014)
http://undocs.org/ch/S/RES/2199(2015)
http://undocs.org/ch/S/RES/225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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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再次呼吁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谴责这些恐怖主义

行为，并加倍努力，带领国际社会一同努力，消除恐怖主义并追究恐怖主义赞助

国的责任。这些野蛮的恐怖主义行为不会削减叙利亚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的作用，

恐怖主义威胁到所有叙利亚人，并威胁该区域和世界的安全与稳定。 

 请将本函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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